


第 1 頁，共 2 頁 

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

第 218 次幹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8日下午 1時 30分 

二、地      點：都市發展處四樓會議室(視訊與實體會議並行) 

三、主  持  人：許執行秘書志瑞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217次幹事會會議決
議辦理情形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洽悉備查 

六、審議案： 

(一) 「劉謙澤新竹市光華段1146地號等8筆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案」都市設計審
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琬蓉 

1. 本案位屬「變更新竹市都市計畫（新竹(西北地區)細部計畫）（計畫

圖重製檢討暨第二次通盤檢討）」範圍內，依據本細計【變14案:市

場用地以附帶條件變更為第2種商業區】協議書負擔公設比例30％規

定申請開發許可。 

2. 經審議通過優先捐贈等值或大於市價總額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

之，不足時再改以捐贈完整可建築用地或折算代金，將「市場用地」

調整為「第二種商業區」。 

3. 本案優先捐贈555㎡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待市價查估後不足部分折算代

金繳納。 

4. 回饋代金=基地面積(㎡)*回饋代金比例(%)*市價(元/㎡)。 

5. 代金數額，以市價計算，其市價由本府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不動產估價

師公會查估後，以最高價為原則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。 

6. 依據協議書除上述附帶條件外，應併同完成下列事項: 

(1) 協助毗鄰二條8M計畫道路興闢完成或提供興闢完成之所需工程費

用，並經道路主管單位認可(與主管單位、申請人另案召開會議討

論方案)。 

(2) 沿東大路及經國路側除依都市設計準則規定指定留設4M無遮簷帶

狀式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外，配合擇一再退縮留設4M無遮簷帶狀式

公共開放空間系統，以塑造街角廣場或串聯性之公共開放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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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視現況考量開放空間之連續性、優先性) 

7. 俟本府委請三家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承辦估價後，召開本案估價前提

(估價目的、價格種類、價格日期、估價條件等)研商會議。 

8. 代金數額查估完成後，請檢送開發許可審議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

歷次會議紀錄影本、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、審議費及代金估價結果)25

份辦理審查。 

 

(二) 「惠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光武段1170、1171、1183等三筆地號集合
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 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琬蓉 

1. 本案請依委員、幹事及各單位所提下列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(1) 請補充與鄰房無遮簷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之水表說明 

(2) 屋脊裝飾物:請補充周邊建築物之天際線、立面對照圖說。 

(3) 避難層出入口前之平台尺寸是否滿足無障礙設計規範。 

(4) 戶外木地板不易維護，是否可能考量其他材質？ 

(5) 花園大環狀碎石步道之設計，建議以塑造自然且具人本之方向，

思考是否有更合適之設計？  

(6) 請補充說明與相鄰綠1-4之界面處理。 

(7) 開放空間是否配置街道傢俱？種類？數量？位置？請補充說明。 

(8) 交通量調查顯示，慈雲路和頂埔路多處路段服務水準已達E級，建

議補充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。 

2. 請檢送依決議1辦理修正之報告書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

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)1份予業務單位提送本府相關單位審視確認

後，再依規辦理備查(報告書五份、電子檔光碟片二份)。 

3. 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，請申請者於幹事會會議紀錄收受之日3個月內

提送備查資料。 

七、散會：下午2時3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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